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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程序 
（经本公司 2016年 4月 27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公司章程》

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股东提名人选参选董事的

程序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董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 

提名董事候选人应符合下列原则： 

（一）所提名候选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要求，确保能够在董事会上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使董事会

能够作出科学、迅速和谨慎的决策。 

（二）所提名候选人应具备履行职务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素质。 

（三）如该候选人当选，应能使董事会具备合理的专业结构。 

二、除第三条规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候

选人： 

（一）三年内受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三年内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三）处于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市场禁入期； 

（四）处于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本条所述期间，以拟审议相关董事提名议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日为

截止日。 

三、公司的在任董事出现第二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的

情形之一，董事会认为该董事继续担任董事职务对公司经营有重要作

用的，可以提名其为下一届董事会的董事候选人，并应充分披露提名

理由。 

前述提名的相关决议除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权过半

数通过外，还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股权过半数通过。 

四、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

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董事候选人的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

实履行董事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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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提名人在提名董事候选人时，应就候选人的任职资质、专业

经验、职业操守和兼职情况等事项向股东大会提交专项说明。公司应

在股东大会召开前披露董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保证股东在投票时已

经对候选人有足够的了解。 

五、提名董事候选人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七天前向本公司（地址

为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 45 号）或本公司的香港股份过

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183号

合和中心 17M楼）有效送达以下文件，包括： 

（一）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意图以及候选人表明愿意接受提名的书
面通知； 

（二）其有意于股东大会上提出决议案的通知； 
（三）候选人签署的表示愿意获委任的接受提名函； 
（四）候选人的资料，包括： 
1、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要求的《董事声明与承诺书》； 
2、香港联合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3.51(2)条须

予披露的该名候选人的资料； 
3、下述“获股东提名候选人须提交的资料”项下所载的其他资

料； 
4、候选人同意发布其个人资料的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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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获股东提名候选人须提交的资料 

为了让股东在选举董事时可作出知情的决定，上述有关股东拟提

出决议案的意向通知应附有获提名候选人的下列资料： 

1、全名及年龄； 

2、教育背景； 

3、在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担任的职位（如有）； 

4、候选人目前的工作以及股东应了解的其他有关候选人能力或

诚信的资料（包括业务经验及学历），包括过去五年的工作经历，在

其他证券于香港及海外任何证券市场上市的上市公司担任的其他董

事职位；及其他重要委任及专业资格等。 

5、服务本公司或拟服务本公司的时间长短； 

6、与本公司任何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或控股

股东的关系，或否定此等关系的合适声明； 

7、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8、在股份的权益（定义见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XV 部），或否

定此等权益的合适声明； 

9、获提名候选人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要求所作出的《董

事声明与承诺书》和依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3.51(2)（h）至（w）条规定披露的资料所作出的声明，或否定存有

任何根据该等规定须披露的资料，且概无任何其他有关该名拟选举为

董事的获提名候选人的事宜应知会股东的合适声明；及 

10、联络详情。 


